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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台政办发〔2017〕10号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农业产业

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创建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全面深化农业“两区”建设，加快打造农业“两区”升级

版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

若干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6〕58号）和《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》

（台政发〔2016〕13号）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在全市开展农业

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（以下简称“一区一镇”）创建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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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建设是省政府为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、

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决策部署，是借鉴特色小镇和产业集聚

区的建设思路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。我市

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建设将认真贯彻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

享发展理念，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建设绿色农业强

市目标，坚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方向，着力在“集聚”“特色”“精

品”上做文章下功夫，通过集聚资源要素，优化产业布局，提高

产出效率；通过延伸产业链条，拓展农业功能，加快农村一二三

产业融合，实现全产业链发展，打造农业“两区”升级版，使之

成为高效生态、特色精品、绿色安全的高质量、高水平现代农业

强市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在全市范围内培育 5个产业集中布局、资

源集约利用、产业相互融合的市级农业产业集聚区和 15个主导产

业强、生态环境美、农耕文化深、农旅融合紧的市级特色农业强

镇。在此基础上，争取创建 3 个以上省级农业产业集聚区和 10

个省级特色农业强镇。

三、创建要求

（一）规划选址。农业产业集聚区要求以省级现代农业综合

区为核心，突出规模化、集聚化、生态化布局，核心区土地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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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片 2万亩以上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，种养、加工、流通等产业

配套条件较好。农业特色强镇要以行政建制（乡）为范围，土地

（森林、水面）等资源丰富，农业主导产业发展优势明显，生态

环境保持良好，建有专门的旅游接待区块。

（二）产业定位。农业产业集聚区要形成一二个在省内具有

优势地位的特色主导产业和一定规模的市场、加工区块，农业全

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10亿元以上，主导产业农产品加工产值（含初

加工）与农业产值之比达到 2:1。农业特色强镇要形成当地特色

的主导产业，主导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达到 50%以上；农旅深

度融合，建成 2个以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农业观光点，年接待

旅客 20万人次以上，休闲农业年总收入 5000万元以上。

（三）投资规模。农业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农业强镇要明确投

资数额和筹资渠道，农业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三年累计投资额达

到 3亿元以上，特色农业强镇项目建设三年累计投资额达到 5000

万元以上。

（四）建设管理。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负责“一区一镇”建设

的组织协调，农业产业集聚区要组建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实施组织，

特色农业强镇由申报镇（乡）政府具体负责建设和日常管理。

四、创建办法

按照分批建设、自愿申报、动态管理的方式，有序推进“一

区一镇”建设。具体认定办法、认定标准另行制定实施。

（一）分批建设。市级农业产业集聚区和市级特色农业强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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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三批建设，2017年初启动第一批，计划推进 3个产业集聚区和

7个特色农业强镇建设；2017年下半年启动第二批建设，计划推

进 2个特色产业集聚区和 5个特色农业强镇建设；2018年计划推

进 3个特色农业强镇建设。

（二）自愿申报。由县（市、区）政府组织编制“一区一镇”

建设规划，制定创建工作方案，提出书面申请；市现代农业园区

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，列入市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创建名

单。

（三）动态管理。对列入市级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创建单位，

实行动态管理，建立年度绩效考核制度。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取

消项目扶持政策；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退出市级创建行列。考

核结果纳入市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目标责任制考核。绩效考核排名

靠前的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创建。

（四）认定命名。对达到市级农业产业集聚区、市级特色农

业强镇建设标准的，由相关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提出认定申请，市

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进行认定，通过认定的，

报经市政府同意，命名为台州市农业产业集聚区、台州市特色农

业强镇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进一步调整充实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

领导小组，建立相关成员单位定期联席会议制度，加强对 “一区

一镇”建设的统筹协调；市现代农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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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承担“一区一镇”建设的申报、审核、考核、认定等组织工作。

市和县（市、区）发改、农办、水利、农业、林业、海洋渔业、

财政、国土资源、旅游等相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，协同配合，

形成合力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农业产业集聚区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各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特色农业强镇建设的责任主体是相关镇

（乡）人民政府。责任主体主要负责整合相关资金，制定政策措

施，搞好规划建设，确保各项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和计划要求有序

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加大土地要素保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妥善解决农业

“一区一镇”所需要的建设用地，对农产品加工、交易市场和公

共服务等建设用地给予一定的保障；各级各部门要优先推荐“一

区一镇”项目列入省市重大产业项目，积极争取上级土地指标支

持。对“一区一镇”农业设施用地和配套用地在政策范围内给予

倾斜支持，对投资规模较大的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。

（四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。各级财政要整合财政支农资金，

逐年增加财政扶持额度，加大对“一区一镇”项目建设的支持力

度。市财政每年继续安排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专项资金，并统筹农

口相关资金，重点支持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建设。对市辖三区的农

业“一区一镇”创建，市财政每年给予农业产业集聚区 200万元

补助、特色农业强镇 100万元补助，连续扶持三年；对县（市）

农业“一区一镇”创建，实行以奖代补，对台州市农业产业集聚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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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农业强镇分别一次性给予 200万元、100万元的奖励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年 2月 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军分区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。

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2月 23日印发


